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

第二條修正總說明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標準及處理細則（以下簡稱本細

則）自五十九年五月十五日訂定發布，於九十一年八月三十日修正發布

名稱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並於同年九月

一日施行，其後經歷多次修正，最後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十二年十

一月二十四日，並自同日施行。一百十二年六月三十日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施行後，道路交通安全有所改善，但同時因放寬民

眾檢舉項目及增加違規記點項目，致民眾檢舉停車或臨時停車等違規記

點案件數量暴增，而一年內累計達十二點即吊扣駕駛執照，各界反映已

嚴重影響職業駕駛人工作權，並造成警察機關執法量能龐大負擔。鑑於

民眾檢舉已悖離當初彌補警力不足之立法目的，而違規記點亦因道路實

際環境配套措施尚未完備衍生實務問題，有檢討修正必要，經參酌社會

各界意見，以工程改善手段先替代監理執法手段，在行人環境及停車或

臨時停車問題尚未改善前，配合一百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總統公布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條文規定，修正民眾可檢舉項目，爰修正第二條

應記違規點數項目之規定。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
第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處理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事件之程序及統

一裁罰基準依本細則之

規定辦理。 

前項統一裁罰基準

，如附件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表（以下簡稱基準表）

。 

大型重型機車違反

本條例規定之處罰，除

基準表另有規定外，應

比照小型車之裁罰基準

辦理。 

大眾捷運系統車輛

行駛共用通行道路，其

駕駛人違反本條例第二

章汽車行駛規定條文者

，依各該條規定處罰。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經當場舉

發者，除依本條例處罰

外，並予記點： 

一、 有本條例下列情形

之一者，各記違規

點數一點： 

(一) 第三十條之一第一

項。 

(二) 第三十一條之一第

一項。 

(三) 第三十三條第一項

第三款、第五款、

第六款、第八款、

第十款至第十六款

或第二項。 

(四) 第四十條。 

(五) 第四十二條。 

(六) 第四十四條第一項

第二款。 

(七) 第四十五條第一

第二條  處理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事件之程序及統

一裁罰基準依本細則之

規定辦理。 

前項統一裁罰基準

，如附件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表（以下簡稱基準表）

。 

大型重型機車違反

本條例規定之處罰，除

基準表另有規定外，應

比照小型車之裁罰基準

辦理。 

大眾捷運系統車輛

行駛共用通行道路，其

駕駛人違反本條例第二

章汽車行駛規定條文者

，依各該條規定處罰。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除依

本條例處罰外，並予記

點： 

一、 有本條例下列情形

之一者，各記違規

點數一點： 

(一) 第三十條之一第一

項。 

(二) 第三十一條之一第

一項或第二項。 

(三) 第三十三條第一項

第三款、第五款、

第六款、第八款、

第十款至第十六款

或第二項。 

(四) 第四十條。 

(五) 第四十二條。 

(六) 第四十四條第一項

第二款。 

(七) 第四十五條第一

一、 一百十二年六月三十

日修正施行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部分條

文，修正重點包括增

加十三項民眾檢舉及

通盤檢討違規記點制

度，道路交通安全有

所改善，惟社會各界

均反映民眾檢舉違規

臨停及騎樓停車案件

數量暴增，違規記點

一年累計十二點就須

吊扣駕照二個月，已

影響基層司機駕駛及

一般民眾的工作與生

計，爰檢討分析事故

所涉違規行為態樣區

分出不同危險程度，

從有效風險控管的角

度，全面檢視相關記

點規定的合理性，以

符比例原則，並兼顧

道安與人民權益。 

二、 綜經檢討，在人行環

境及停車問題尚未改

善優化前，仍有些輕

微違規可施以勸導項

目可不予記點，爰修

正第五項記點規定如

下: 

(一 )酌增序文部分文

字，限於經當場舉

發者，始得記違規

點數規定。 

(二)修正第一款第二目

及第十一目至第十

五 目 相 關 記 點 規

定，包括： 

1.騎機車手持行動電

話通話不予記點，



  

 

項。 

(八) 第四十七條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三款。 

(九) 第四十八條。 

(十) 第四十九條。 

(十一)第五十三條第二

項。 

(十二) 第五十五條第一

項第一款於人

行道及行人穿

越 道 臨 時 停

車。但機車及

騎 樓 不 在 此

限。 

(十三)第五十五條第一

項第四款之不

依順行方向臨

時停車。 

(十四)第五十六條第一

項第一款於人

行道及行人穿

越道停車。但

機車及騎樓不

在此限。 

(十五)第五十六條第二

項。 

(十六 )第五十六條之

一。 

(十七)第六十條第二項

第 一 款 或 第 二

款。 

(十八)第九十二條第七

項。 

二、 有本條例下列情形

之一者，各記違規

點數二點： 

(一) 第二十九條第一

項。 

(二) 第二十九條之二第

一項、第二項或第

四項。 

(三) 第三十條第一項第

一款未依規定路

線、時間行駛、第

項。 

(八) 第四十七條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三款。 

(九) 第四十八條。 

(十) 第四十九條。 

(十一) 第五十條第二款

或第三款。 

(十二) 第五十三條第二

項。 

(十三) 第五十五條第一

項第一款、第二

款或第四款不依

順行之方向或併

排臨時停車。但

在交岔路口、公

共汽車招呼站十

公 尺 內 上 、 下

客、貨者除外。 

(十四) 在第五十五條第

一項第一款或第

二款規定禁止臨

時停車之處所停

車。但在騎樓處

所除外。 

(十五) 第五十六條第一

項第三款在消防

栓之前停車或第

二項。 

(十六) 第 五 十 六 條 之

一。 

(十七) 第六十條第二項

第 一 款 或 第 二

款。 

(十八) 第九十二條第七

項。 

二、 有本條例下列情形

之一者，各記違規

點數二點： 

(一) 第二十九條第一

項。 

(二) 第二十九條之二第

一項、第二項或第

四項。 

(三) 第三十條第一項第

爰 修 正 第 二 目 規

定。 

2.倒車未顯示燈光或

不注意行人，大型

車倒車無人在後指

引，不予記點，爰

刪 除 第 十 一 目 規

定。 

3.將現行條文第十三

目規定之第五十五

條第一項第一款應

記點數之違規臨時

停車態樣限縮為於

人行道及行人穿越

道臨時停車，且增

列但書，排除機車

或騎樓之情形。並

將該修正內容移列

至修正條文第十二

目。 

4.將現行條文第十三

目規定之第五十五

條第一項第二款(交

岔路口、公共汽車

招呼站十公尺內或

消防車出、入口五

公尺內臨時停車)應

記 點 數 之 規 定 刪

除，不予記點;將第

五十五條第一項第

四款應記點數之違

規臨時停車態樣限

縮為不依順行方向

者，至若併排臨時

停車之情形，則不

予記點。 

5.修正第十四目停車

記點項目為「第五

十六條第一項第一

款於人行道及行人

穿越道停車。但機

車 及 騎 樓 不 在 此

限。」 

6.修正第十五目在消



  

 

二款或第七款。 

(四) 第三十三條第一項

第一款、第二款、

第四款、第七款或

第九款。 

(五) 第三十四條。 

(六) 第三十五條之一。 

三、 有本條例下列情形

之一者，各記違規

點數三點： 

(一) 第四十三條第一

項。 

(二) 第四十四條第二項

或第三項。 

(三) 第五十三條第一

項。 

(四) 第五十三條之一。 

汽車駕駛人違反本

條例，因而肇事致人受

傷者，記違規點數三點

。 

汽車駕駛人駕駛營

業汽車有本條例第二十

九條、第三十條或第三

十三條應予記點情形者

，除依第五項各款予以

記點外，並加記違規點

數一點。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

二年六月三十日起，初

次領有駕駛執照未滿一

年之駕駛人，依第五項

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應

記違規點數者，加記違

規點數一點。 

一款未依規定路

線、時間行駛、第

二款或第七款。 

(四) 第三十三條第一項

第一款、第二款、

第四款、第七款或

第九款。 

(五) 第三十四條。 

(六) 第三十五條之一。 

三、 有本條例下列情形

之一者，各記違規

點數三點： 

(一) 第四十三條第一

項。 

(二) 第四十四條第二項

或第三項。 

(三) 第五十三條第一

項。 

(四) 第五十三條之一。 

汽車駕駛人違反本

條例，因而肇事致人受

傷者，記違規點數三點

。 

汽車駕駛人駕駛營

業汽車有本條例第二十

九條、第三十條或第三

十三條應予記點情形者

，除依第五項各款予以

記點外，並加記違規點

數一點。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

二年六月三十日起，初

次領有駕駛執照未滿一

年之駕駛人，依第五項

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應

記違規點數者，加記違

規點數一點。 

防栓前停車不予記

點。 

 


